
华泰财险附加超额条款及条款条件差异批单（CB版） 

 
兹经同意： 

 

(1) 限额差异 

(a) 如果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责任限额因为给付其承保的损失而用尽，本保险单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于因为任

何索赔导致损失超过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责任限额的部分提供保障。   

(b) 本保险单应依照本保险单的条款及条件提供超过控制的认可保险的任何承保范围。 

(c) 对于超过控制的认可保险责任限额（包括该保险适用的任何免赔额、自留额或自保额）的损失所提供的保

障，限于本保险的责任限额未因给付该控制的认可保险承保的损失或给付损失而用尽的情形。 

(d) 根据前述各项提供的保障不适用于： 

(i)   在控制的认可保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或在特别为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超额责任所购买的任何其他保

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无论该控制的认可保险或超额保险是否为可用的或可赔付的；或 

(ii) 损失，除非控制的认可保险适用该损失（但因为控制的认可保险或特别为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超额责

任所购买的任何其他保险的责任限额已经用尽而无法适用）。 

(2) 条件差异 

(a) 本保险单，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于因为任何索赔导致控制的认可保险的条款或条件不适用的损失提供保

障。 

(b) 任何根据前述(2)(a) 项提供的保障不适用于控制的认可保险的条款或条件适用的损失，无论 

(i) 控制的认可保险是否为可用的或可赔付的；或 

(ii) 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责任限额是否已经用尽。 

(3) 控制的认可保险人的财务困难 

如果控制的认可保险的保险人，因为控制的认可保险人的财务困难，以致无法给付控制的认可保险承保的任

何损失，本保险，在法律许可及本保险的条款条件承保该损失的范围内，将提供对于本保险承保的损失的保

障。  

(4) 任何对于本保险单承保损失的给付或控制的认可保险承保损失的给付将减少本保险单的总责任限额。  

任何基于控制的认可保险的自留额、免赔额或自保额的给付，将减少相同的索赔或任何相关索赔适用的记载

于本保险单承保明细表的免赔额。 

(5) 关于发生在非认可法律管辖区而由本保险承保的损失，主要机构或其他保险人必须： 

(i) 进行本公司认为合理的调查、抗辩或和解； 

(ii) 在给付前取得本公司的书面同意；并且 

(iii) 对他人作出经本公司同意的给付。  

(6) 本批单适用以下定义： 

认可保险是指由风险所在地的法律管辖区内持有营业执照或经法律允许营业的保险人签发给机构(除了主要

机构以外)，以保障其利益的保险合同。认可保险不包括任何为适用超过记载于承保明细表的责任限额的风险

而特别签订的保险合同。 

授权代理人是经本公司在每个特定的保险项目中授权指定为代理人的任何私营的保险人（非集团的成员公司）。 

控制的认可保险人的财务困难是指 (a)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庭、派出机构或法院或债权人指派外来管理人

接管、监督、处理、管理或清算控制的认可保险的保险人或其资产、营业或事务，或 (b) 控制的认可保险的



保险人进入重整程序，或为其结束营业、解散、管理、接管或破产改组或发生了依任何其他法律管辖区的法律

规定具有类似效力的情况，而采取行动或启动法律程序。 

控制的认可保险是指由本公司、集团的另一成员公司或任何任何授权代理人签发给机构的认可保险。控制的

认可保险也包括签发给机构的下列认可保险：  

(a)  以本公司、集团的另一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代理人作为共同保险人的认可保险；或 

(b)  由任何政府控制的保险人作为本公司、集团的另一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代理人的共同保险人的认可保险。 

非认可法律管辖区是指任何本公司未取得营业执照或未经法律许可签发保险单的法律管辖区或当地法律不允

许本公司进行针对有关索赔的调查、和解或抗辩的法律管辖区。  

 

本批单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